
台教办〔2019〕164号

关于开展2019年台山市中小学优秀童谣征集

评选推广传唱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：

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进一步丰富广大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发挥美育的独特作用，激发新时代少年儿童热爱祖国、热爱党、热爱人民的真挚情感，引导未成年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开展2019年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推广传唱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作品主题。本次活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突出思想道德内涵，广泛征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展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风采的童谣作品，特别是体现祖国日新月异，万象更新的蓬勃生机，新时代好少年、爱国、爱党、向上向善、孝老爱亲的新风貌、新姿态的优秀童谣。

（二）作品标准。主要征集文字作品。

1.童谣作品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未成年人、贴近侨乡文化，篇幅简短、语言活泼，音韵明快、朗朗上口，健康向上、通俗易懂，富有童心童趣、体现时代气息。

2.童谣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原则上为新近创作，作者对作品享有完整版权。已在往届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中获得推广的作品不再推荐。

二、作品征集

各有关单位组织发动本地本校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，踊跃投稿。于放暑假前将征集到的作品择优统一推荐给市教育局邮箱：dwb5533956@126.com。每单位推荐优秀作品2篇，市教育局将组织评审组，对报送的优秀童谣作品进行评审。

三、推广传唱

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要把学唱童谣、童谣展演融入“小手拉大手”、“做一个有道德的人”等主题活动中。要充分利用乡村学校少年宫、兴趣小组等阵地，组织学生利用大课间、班队会、德育课时间，广泛开展优秀童谣推广、传唱活动，把童谣传唱融入学校少年宫活动。通过多种方式，营造全社会高度重视，少年儿童争相传诵的浓厚氛围，掀起全市传唱童谣的热情，并将开展传唱活动的情况用简报+图片的形式报教育局创文办（邮箱：tsdeyu5533956@163.com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优秀童谣征集推广传唱活动，是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、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。各校要高度重视，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推广活动纳入2019年重点工作安排，积极配合教育部门，统一部署，精心组织，推动优秀童谣征集推广传唱活动扎实开展。

（二）做好统一推荐。各有关单位要做好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的宣传，动员师生积极参与、踊跃投稿。同时还可以发挥家长学校、家长委员会的作用，发动家长创作优秀童谣作品，在规定时间统一向市教育局推荐。

（三）规范提交作品。各校推荐作品时要如实提供作者真实姓名、所在单位（学校班级）、职业及联系电话等信息。对推荐作品要严格把关，严禁抄袭。

联系人：梁业权，联系电话：5529227。

附件：2019年台山市中小学优秀童谣推荐表

台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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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附件

2019年台山市中小学优秀童谣推荐表
推荐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学校公章）
	童谣名称
	作 者
	单位/学校、年级
	职业（仅限家长作品）
	创作
时间
	联系方式
（学生创作的填写家长联系方式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特别提醒：请各单位对作品的原创性进行把关，不得抄袭，盖章确认。作品按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顺序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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